屏東縣推動各級學校「環境教育人員認證」輔導計畫
1、 依據：

1、 教育部102年10月4日臺教資（六）字第1020149001號書函「各級學校環境教育人員認證檢討會議紀錄」辦理。

2、 屏東縣環境教育中程計畫（102-105年）。

3、 屏東縣環境教育輔導團團務會議決議。

貳、目的：
1、 鼓勵學校提出優秀推廣環境教育教師，並增進學校推動環境教育能力及提升學生環境教育知能。
2、 協助各校環境教育指定人員均通過認證。

三、獎勵熱心參與及績效優良之學校教師。
參、輔導對象：縣屬各級學校現職校長、編制內正式教師。

肆、輔導小組成員
一、人員配置：由本府教育處處長擔任召集人，副召集人由本府國民教育科科長及本縣環境教育輔導團召集校長擔任之；餘委員11人，由本縣環境教育輔導團團員擔任。
二、本輔導小組召開相關會議有成員缺席時，其權利義務由代理人為之。
伍、輔導內容
一、了解學校是否均有指定人員辦理推展校內環境教育業務。
二、調查本縣各校是否指定人員已完成24小時環境教育人員研習。
三、協助學校訂定推動環境教育計畫，並積極參與。
四、協助學校提報環境教育教學活動或課程情形。
陸、輔導方式
一、各校執行本案情形，納入環境教育輔導團重點輔導項目。
二、列入環境教育訪視執行成果考評計分。

三、提供各校諮詢與協助辦理指定人員認證事宜。

柒、奬懲標準如下：
1、 於本計畫核定實施前已取得教育部或環保署學校環境教育人員認證者記功乙次。

2、 於103年度通過認證者嘉獎貳次，104年度通過認證者嘉獎乙次，105年度起取得認證者不予獎勵。

3、 同一學校內成員於103年取得認證，校長嘉獎乙次，104年起取得認證者校長不予獎勵。

4、 統計至105年12月31日止，如學校尚未有成員取得認證者，將管制所有補助款項。

5、 前項校長敘獎部分，以學校為單位。

捌、獎勵申請及程序：

1、 辦理期程：自103年1月1日起至105年12月31日止。

2、 符合本計畫第柒點規定之學校教育人員，得檢附認證證書影本及相關文件，於103及104年12月31日前向本府教育處業務承辦科提出申請獎勵。

3、 管制所有補助款項部分由本府教育處承辦科逕提名單送請教育處各科執行。

玖、本計畫呈 縣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